
中華植物保護學會第 52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會議紀錄 

一、時  間：109 年 4 月 16 日下午 03:30    

二、地  點：議蘆會館 2 樓會議室(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 734 號) 

三、出席人員姓名：理事：謝廷芳理事長、詹富智常務理事、方尚仁理事、林宜

賢理事、許如君理事、曾敏南理事、謝奉家理事、鍾

文鑫理事、…共 8人 

監事：白桂芳、吳文哲、黃㯖昌、鄭安秀…共 4人 

四、缺席人員姓名：理事：無。 (均事先告假) 

                  監事：無。（均事先告假） 

五、請假人員姓名：理事：陳昱初常務理事、王惠亮理事、洪挺軒理事、郭章信

理事、陳文華理事、鍾嘉綾理事…共 7人 

                  監事：張瑞璋常務監事…共 1人 

六、列席人員：蔡秘書長志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陳副秘書長啟予

(國立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系)、石副秘書長憲宗(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農業試驗所)、錢副秘書長偉鈞(朝陽科技大學應用化學

系)、學術出版組黃副組長巧雯(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

所)、企劃活動組林組長彥伯(鈞湛農業科學顧問有限公司)、郭

副組長建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林副組長新

強(佶安企業社)、總務組李組長瑋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

驗所)、黃副組長棨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財務組

鄭組長櫻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余副組長祥萱(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江副組長主惠(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植物

醫學系)、資訊組鄧組長汀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公關組翁副組長施彬(樂活農藝股份有限公司)、呂副組長昀陞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廖副組長雅芳(朝陽科技大學

應用化學系)、施副組長智能(台灣富美實有限公司)、鄧副組長

啓銘(德城行有限公司)、國際組黃組長晉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業試驗所)、林副組長筑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七、主席：謝廷芳理事長                      記錄：黃棨揚 

八、主席致詞：略 

九、來賓致詞：無 

十、報告事項 

1.秘書長報告： 

(1)為利會務進行，已先邀請熱心人士擔任各項會務工作人員，敬請理監事



同意追認會務工作人員，詳如討論案由 1。 

2.學術出版組報告： 

(1)108 年度年會年會發行「論文集」1 本、「2019 中部地區重要作物之病

蟲害防治核准用藥手冊」1 本。 

3.總務組報告： 

(1)截至 108 年 11 月 29 日止，學會計有永久會員 31 人、普通會員 184 

人、學生會員 9 人、團體會 員 4 人，合計 228 人。 

(2)致前任理事長感謝狀、理監事當選證書及會務人員聘任證書已印製完成

擬請理事長頒發。 

4.財務組報告： 

(1)目前正在辦理稅籍變更以及銀行戶名變更手續。 

(2)財務現況說明(附件 1 )。 

5.資訊組報告： 

(1)本學會的官網網址(http://www.pps.org.tw/)建構在「農學團體雲端服務平

台」，是由學會付年費租用。依慣例由資訊組負責編輯網站內容，本屆擬

交由新任資訊組組員負責，至於其他有意共同經營的理監事、會務人員或

會友，歡迎來洽資訊組。 

(2)臉書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PlantProtectionSociety/)，現有的粉絲

專頁管理員有：黃㯖昌、鄭文吉(創立者) 及 鄧汀欽、林玫珠、曾珍(前屆

資訊組)，編輯群有：李瑋崧(總務)、張瑞璋、林彥伯、蔡依真、彭瑞菊、

吳信郁、林新強(前屆各區代表)、玉田地、翁詩彬(前屆公關)等。臉書管理

員依慣例由創立者及資訊組成員擔任，本屆擬由創立者及新任資訊組組員

負責管理，編輯群留任，若還有理監事、會友或會務人員有意來擔任小編，

歡迎來洽資訊組。 

(3)學會網站經營至今，內容終於引起官方注意，今後即使不做政令宣導也

需為政策辯護，盼能藉此功能為學會掙得一些政府資源。 

6.企劃活動組報告： 

(1) 第四屆植保盃慢速壘球賽及第二屆植保盃羽球賽是否延期報請討論（詳

見討論事項案由六）。 

7.公關組報告： 

(1) 108 年度年會邀約贊助有 17 家公司企業共贊助 16 萬元整。 

    

十一、討論提案 

 案由一、本會第 52 屆會務工作人員名單如附件 2，敬請追認。 

  說明：為利會務進行，理事長及秘書長已先邀請熱心人士擔任各項會務工

作人員(如附件 2)，敬請理監事同意。 

   擬辦：請理監事同意追認。 

   決議：洽悉。為提升本會國際能見度與影響力，並串接國際植物保護資訊



及緊急疫情，理監事會議同意本屆學會新增國際組，由黃組長晉興、

陳副組長淑佩、林副組長筑蘋等 3 人擔任。為達到帳務與出納分流，

新設出納組，由陳組長純葳擔任。因應資訊組鄧組長汀欽退休一事，

協調資訊組 FB 編輯群名單，並新增農業試驗研究所應用動物組姚美

吉博士加入資訊組。植物醫學期刊更名後需主動提出變更 ISO 

number，以維持國際流通性與知名度，由國際組協助洽請學術組或

植醫期刊總編鐘光仁教授提出變更申請。 

 

案由二、本年度工作項目、理監事會舉辦時程，提請討論。 

  說明：為利年度工作進度時程有所依歸與時效管理，本年度工作計畫和理

監事聯席會開會時間需有規畫。  

  擬辦：本年度已於 2 月 27 日召開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選出常務理、監

事及理事長，其餘工作計畫與理監事會議召開時程請詳見附件 3。 

  決議：洽悉。 

 

案由三、為利本學會後續各項推薦與褒獎工作進行，需成立本屆褒獎委員會，

提請討論。 

說明：依「中華植物保護學會褒獎委員會章程」(附件 4)本委員會設委員七

人，由本會理事會提名，經理監事聯席會通過後聘任之，任期與當

屆理監事同。 

擬辦：第 50 屆褒獎委員為張清安、曾國欽、張瑞璋、陳健忠、葉瑩、路光

暉與鄭安秀 7 名委員。第 51 屆褒獎委員為詹富智、張清安、張瑞璋、

陳健忠、葉瑩、吳文哲與鄭安秀 7 名委員。擬請理監事提名適合人

選。 

   決議：經理監事會議授權，第 52 屆植物保護協會褒獎委員名單由:謝廷芳、

方尚仁、吳文哲、詹富智、林宜賢、鄭安秀與白桂芳等 7 名委員擔

任。 

 

 案由四、109 年度年會舉辦日期、地點，提請討論。 

   說明：以往中華植物保護年會均擇於寒假前舉辦，地點則多依理事長所在

學校單位為主。過去五年舉辦時間地點分別是 108 年度於 108 年 11

月 29 日(五)假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舉辦、107 年度於 107 年 11 月 30

日(五)假國立中興大學舉辦、106 年度年會於 107 年 1 月 26 日(五)

假朝陽科技大學舉辦、105 年度年會於 106 年 1 月 20 日(五)假朝陽

科技大學舉辦、104 年度年會於 104 年 12 月 25 日(五)假高雄區農業

改良場舉辦。。 

   擬辦：建議本次 109 年度年會舉辦日期依照往例選擇於寒假之前，而農業

試驗所場地較難以規劃論文宣讀分區事宜，且遠離大眾運輸路線，



故舉辦場地建議選擇理事長鄰近具植保校系之院校，建請於中興大

學舉辦，而中興大學於 110 年 1 月 3 日~9 日為考試週 (中興大學行

事曆如附件 5)，12 月舉辦又逼近考試週，建請於 11 月 6 日(五)、13

日(五)、20 日(五)及 27 日(五)擇 1 日舉辦。請理監事討論舉辦時間與

地點。 

   決議：經理監事會議授權，為避開各學校年底固定業務，今年度年會時間

定於 11 月 27 日，於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系召開，明年度則由具承

辦意願之理監事推薦學校辦理明年度植物保護年會。 

 

 案由五、防檢局委辦「符合農藥減量政策的新穎性植物保護技術」研討會擬

於 7 月 10 日舉行，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本學會配合政策執行防檢局委辦「符合農藥減量政策的新穎性植物

保護技術」研討會，擬訂於本年 7 月 10 日舉行，請各位理監事推薦

適合之人選擔任主講者。初步規劃之議程如附件 6。 

   擬辦：提請討論「符合農藥減量政策的新穎性植物保護技術」研討會出席

講者名單。擬請授權秘書長籌組研討會之籌備會工作人員及相關事

宜。 

   決議：(1)研討會確認由農試所鄧汀欽博士、臺南場鄭安秀博士、農試所陳

健忠博士、藥毒所洪巧珍博士、藥毒所蔣永正博士、農試所余志儒

博士、中興大學黃姿碧副教授、高雄場周浩平助理研究員、臺中場

白桂芳博士分就各自專長領域作演說，且為配合政令宣導，由動植

物防疫檢疫局指派專家講述本國之農藥減半政策。(2)為因應新冠肺

炎疫情，需與中興大學植病系陳主任煜焜商借合適場地，以分流參

與人員。主辦單位修正中興大學為「國立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系」，

並新增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為共同主辦。(3)為能

於 7月 10 日當日推出研討會專刊，相關稿件編排需於 6月 10 日前

準備完成。 

 

 案由六、109 年度學會舉辦慢速壘球賽的日期、地點，提請討論。 

   說明：植保盃慢速壘球賽本年度為第四屆，植保盃羽球賽本年度為第二

屆，前幾屆舉辦成果斐然，均有各公司學校響應，為增進本會知名

度以及增加學生與產業了解度，建請續辦。 

   擬辦：擬由企畫組規畫舉辦之日期、地點、相關報名收費細則。 

   決議： 洽悉，理監事會議同意授權活動組林組長彥伯今年分別於 9 月 19

日、10 月 24 日續辦第二屆植保盃羽球賽與第四屆植保盃慢速壘球

賽，舉辦地點分別為台中大智羽球館、彰化大肚壘球場。 

 

 案由七、本年度兩岸植保專家交流是否照常辦理，提請討論。 



     說明：去年度因兩岸政情等因素使岸植保專家交流活動延期辦理，本年度

仍由大陸主辦兩岸學術交流。 

   擬辦：目前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嚴峻，我方防疫層級日益升高，且中方目前

禁止外國人入境，建請今年依舊建議大陸方面延期舉辦。 

   決議：為避免疫情升溫，理監事會議同意本會主動向中方提出今年度兩岸

植保專家交流延期一案，並為配合陸委會政府機關(構)人員從事兩岸

交流活動注意事項，若中國後續交流中不尊重我國主權，本會得向中

國嚴重抗議，並拒絕參與類似活動。  

 

 案由八、鼓勵投稿《植物醫學期刊》方案，提請討論。 

   說明：目前植物醫學期刊投稿狀況不甚踴躍，建請理監事研擬鼓勵方案提

升投稿率。 

   擬辦：中華民國植物病理學會建議可鼓勵發放獎金給一年內四期期刊投稿

3 篇稿件以上之作者，可得獎勵金，擬請討論適合方案。 

   決議：理監事會議授權自今年度植物醫學期刊開始辦理鼓勵投稿辦法。獎

勵辦法條列如下：(1)本會會員連續 4 期植物醫學期刊以第一或聯絡

作者投稿累計達 3 篇 Full paper 者(Note 以 0.5 篇計)，得獎勵金 10000

元整。(2)為鼓勵英文投稿，英文投稿者每篇提升獎勵金 25%，即 3

篇皆為英文稿件者，得獎勵金 17500 元整。(3)獎勵金將依投稿者會

籍，若同時為本會與植物病理學會會員，由本會與植物病理學會分

擔獎金支出。(4)本案確認後授權謝理事長廷芳與病理學會協商本議

案後直接修改獎勵辦法之權力。 

 

 案由九、本學會章程規範會員身分別部分，提請討論。 

   說明：目前章程(附件 7)規範會員之權利與義務(第四章、第六條)僅普通會

員及永久會員具「發言、表決、選舉、被選舉及其他應享之權利」，

缺乏吸引廣大學生會員加入之誘因。 

   擬辦：擬修改去除學生會員部份(附件 8)，未來具學生身份者得以普通會員

資格入會並酌予優惠年費，唯需逐年查核其學生資格，一旦畢業即

以一般普通會員收費標準收費。 

   決議：如擬。 

 

五、臨時動議 

    案由一、國際組組長發表願景。 

      說明：國際組未來預計工作事項包含：(1)拓展與東亞及東南亞國家植物

保護團體的交流(例如: 日本、韓國、越南、泰國、菲律賓…)。(2)

提供國際植物重要病蟲害之疫情與訊息。 

      決議：洽悉。 

https://www.mac.gov.tw/News_Content.aspx?n=29B3D06675FAF607&sms=2EB2D59F2BF0C2BE&s=E96042988BF58C17
https://www.mac.gov.tw/News_Content.aspx?n=29B3D06675FAF607&sms=2EB2D59F2BF0C2BE&s=E96042988BF58C17


 

六、散會 

109 年 4 月 16 日下午 05:30 



 

附件一 



 



 



52 屆會務工作人員職務名單 e-mail 連絡電話 

秘書長 蔡志濃 tsaijn@tari.gov.tw 04-23317504 

副秘書

長 

蕭旭峰 sfshiao@ccms.ntu.edu.tw 02-33665530 #205 

陳啟予 chiyu86@dragon.nchu.edu.tw 04-22840780 #312 

石憲宗 htshih@tari.gov.tw 04-23317609 

蘇俊峯 forte913510@tari.gov.tw 04-23317519 

錢偉鈞 wjchien@cyut.edu.tw 04-23323000 #7272 

蔡文錫 wenshi.tw@yahoo.com.tw 05-2717839 

張萃媖 tsui.ying.chang@gmail.com 08-7740526 or 0912361831 

學術出

版組 

組長 林盈宏 pmyhlin@mail.npust.edu.tw 08-7703202 #6167 

副組長 吳立心 lihsinwuu@mail.npust.edu.tw 08-7703202 #6168 

副組長 黃巧雯 cwhuang@tari.gov.tw 04-23317566 

企劃活

動組 

組長 林彥伯 baker.lin@jzascl.com 04-22461973 

副組長 郭建志 kuocc@tdais.gov.tw 04- 8523101 #330 

副組長 林新強 jianagribusiness@gmail.com 0983589808 

總務組 
組長 李瑋崧 weisungli@tari.gov.tw 04-23317535 or 0911359998 

副組長 黃棨揚 cyhuang@tari.gov.tw 04-23317527 

財務組 

組長 鄭櫻慧 yhcheng@tari.gov.tw 04-23317517 

副組長 余祥萱 yusshiuan@tari.gov.tw 04-23317516 

副組長 江主惠        vida@mail.npust.edu.tw 08-7703202 #6181 

資訊組 

組長 鄧汀欽 TCDE@tari.gov.tw 04-23317514 

副組長 姚美吉 yaomc@tari.gov.tw 04-23317615 

副組長 陳德旭 tcpqcds@mail.tcbaphiq.gov.tw 0952287211 

公關組 

組長 陳吉昌 Chi.Chang@seed.net.tw 0936996688 

副組長 翁詩彬 wong0920289000@gmail.com 0982914911 

副組長 呂昀陞 yunsheng@tari.gov.tw  04-23317533 

副組長 廖雅芳 yafanliao@cyut.edu.tw 04-23323000 #7822 

副組長 施智能 c.n.shih@fmc.com 0963102213 

副組長 鄧啓銘 chi@moralburg.com.tw 0923369135 

植物醫學期刊 

總編輯 鍾光仁 krchung@nchu.edu.tw 04-22840780 #301 

 

新增二組： 

出納組 組長 陳純葳 chunwei@tari.gov.tw 04-23317502 

國際組 組長 黃晉興 jhhuang@tari.gov.tw 04-23317509 

 副組長 陳淑佩 spchen@tari.gov.tw 04-23317624 

 副組長 林筑蘋 cplin@tari.gov.tw 04-23317536 

 

附件二 



中華植物保護學會 109 年度工作計畫 

甘特圖 

 

月次  

工作項目 
Jan Feb Mar Apr May Jun Jul Aug Sep Oct Nov Dec 備註 

第 1 次理監事

聯席會議 

 
 

           

第 52 屆理事長

當選證書申請 

  

 

         含稅籍與

存款戶名

變更 

第 2 次理監事

聯席會議 

   
 

        含成立褒

獎委員會 

籌辦「符合農藥

減量政策的新

穎性植物保護

技術」研討會 

    

   

     7 月 10 日

辦理 

籌辦第四屆植

物保護盃慢速

壘球賽 

     

規劃與

場地洽

詢 

 

公告與

受理報

名 

 

受理

報名 

  
 

比賽 

   

籌辦第二屆植

物保護盃羽球

賽 

     

規劃與

場地洽

詢 

 

公告與

受理報

名 

受

理報

名 

 

 

比賽 

    

第 3 次理監事

聯席會議 

      
  

  
 

  

辦理 109 年度

褒獎推薦及表

揚 

        

褒獎推

薦徵求 

 

褒獎推

薦徵求 

 

褒獎委

員會 

 

表揚 

  

籌辦 109 年度

年會暨論文宣

讀 

       
 

籌備會 

 
 

籌備會 

 

舉行 

  

第 4 次理監事

聯席會議 

       

 

  

 

  

 

附件三 



中華植物保護學會褒獎委員會章程 

民國 108 年 2 月 15 日修  

一、 中華植物保護學會(以下稱本會)為褒獎對植物保護工作具重要貢獻之

會員，特設置植物保護學會褒獎委員會(以下稱本委員會)。  

二、 本委員會設委員七人，由本會理事會提名，經理監事聯席會通過後聘任

之，任期與當屆理監事同。 

三、 本會理事長為當然委員，暨本委員會召集人。  

四、 學術、事業及優良基層人員獎項，候選人應具有三年以上會員資格，且

過去五年內未曾獲得上述各獎項。前項獎項之名額及候選人資格如下：  

1. 學術獎：每年 1 至 2 名，在農業學術、研究或發明方面有顯著成就之

個人會員。 

2. 事業獎：每年 1 至 2 名，在農業事業方面有優異成就或貢獻之個人會

員。  

3. 優秀農業基層人員獎：每年 1 至 2 名，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五年以上，

對農業研究、發展、推廣、服務有具體優異成就之個人會員為，並以非

主管人員優先。 

4. 前述各獎項如當年無適當人選，可從缺。  

之二：終身貢獻獎及特殊功勞獎，候選人不限會員，不須每年推薦，候選人資格如下：  

1. 終身貢獻奬：長期致力於植物保護教學、研究或服務推廣績效卓著者，

得為候選人。 

2. 特殊功勞獎：致力於促進國際植物保護交流之海內外人士、受邀至國內

進行演講或教學之國際知名植物保護學者專家及政府官員，得為候選

人。  

3. 前述終身貢獻獎之提名須於學術獎、事業獎及優秀農業基層人員獎辦理

推薦時一併受理推薦申請與審查。 

4. 特殊功勞獎得隨時經理監事會於該年度邀請受提名人參與之會議舉辦

前提案推薦，由本會於 10 日內審查完畢。  

五、 褒獎候選人之推薦方式，為經本委員會個別委員、理監事 3 人或本會

會員十人以上之連署得向本委員會推薦候選人一名。 

六、 褒獎候選人之審查辦法如下： 

1. 本會褒獎委員會，就每一提名人之學術成就、事業貢獻、服務績效等 資

料進行審議，通過後，送請理監事聯席會議備查。 

2. 各奬項之得奬人名額，褒獎委員會得視實際情形酌予增減人數。 

3. 其他機關團體辦理之褒獎或選拔候選人推薦，非本委員會審查權限。 

4. 本條例所指之審查會議，不限於實體會議，凡可昭公信之方式(如視 

訊、電話、郵件等通訊投票方式)均可。  

七、 本會學術、事業、優秀農業基層人員及終身貢獻獎褒獎候選審查程序，應於

附件四 



本會每年會員大會前辦理完竣，並於會員大會中進行褒揚。特殊功勞獎審查

程序，應於該年度邀請受提名人參與之會議舉辦前辦理完竣，並於該會中進

行褒揚。 

八、 本委員會委員如接受候選人提名時，不得參加同類褒獎之評審查工作。  

九、 本委員會章程經本會理監事聯席會提交本會會員大會通過後施行之，修改時

亦同。 



 

附件五 



「符合農藥減量政策的新穎性植物保護技術」研討會 
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10 日 (星期五) 

地點：國立中興大學農環大樓 10F 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中華植物保護學會    

          國立中興大學 

     中華民國植物病理學會 

補助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09:00~09:30 報到 主持人與講者 

09:30~09:50 開幕式、來賓致詞  

09:50~10:10 照像及茶敘  

第一節             主持人： 

10:10~10:40 農藥減半政策 防檢局長官 

第二節             主持人： 

10:40~11:25 因應農藥減量政策之果實蠅防治策略 
陳健忠研究員兼
組長 

11:25~12:10 
從無可救藥到不藥可癒-抗病毒冬瓜
品種的前世今生與未來 

鄧汀欽研究員 

12:10~13:30  午餐  

第三節             主持人： 

13:30~14:15 因應農藥減量政策之雜草管理技術 
蔣永正研究員兼
組長 

14:15~15:00 因應農藥減量政策之病害管理技術 
鄭安秀研究員兼
秘書 

15:00~15:20   茶敘  

第四節             主持人： 

15:20~15:50 因應農藥減量政策之蟲害管理技術 余志儒副研究員 

15:50~16:20 微生物製劑之開發及新技術應用  

16:20~16:50   

16:50~17:20   

17:20~17:40 綜合討論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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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植物保護學會章程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修訂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修訂 

中華民國一０一年二月修訂  

中華民國一０四年ㄧ月修訂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中華植物保護學會。  

第二條：本會以促進植物保護學術之研究與發展為宗旨。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所在地。 

第二章 任 務 

第四條：本會之任務定為下列各項：  

(一)發行期刊，編纂有關文獻資料。 

(二)舉辦學術演講及學術研討會。 

(三)參加國際植物保護會議，並經常與國內外有關研究機構或學術團體連繫。 

(四)協助政府推行植物保護工作。 

第三章 會 員 

第五條：會員種類及入會資格：  

(一)普通會員：具有下列資格之一，並經本會普通會員二人之推薦得申請為普通會員。 

1.曾在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之有關植物保護科系所畢業者。 

2.曾任植物保護之研究、推廣或行政工作，或對植物保護有興趣者。 

(二)學生會員：在專科以上院校有關植物保護科、系、所就讀之學生，經主修教授（副教授）或科、

系所主任之證明及經會員二人之推薦得申請為學生會員。 

(三)永久會員：前項普通會員入會後，一次繳納 25 年會員年會費者，為永久會員。 

(四)團體會員：凡與植物保護有關之機關團體得申請為團體會員。 

以上四種會員之入會，經理事會審查通過後生效。 

(五)贊助會員：凡每年捐助本會經費相當於普通會員年會費十倍以上，或在其他方面贊助本會業務之

發展者，經理事會確認為贊助會員。 

(六)榮譽會員：凡本會會員對植物保護有關之學術及事業有卓著之貢獻者，經理事二人以上或普通會

員二十五人以上之簽署，列舉具體事實，向理監事聯席會議推薦，經審查通過後，提會員大會宣佈為

榮譽會員。 

第四章 權 利 與 義 務 

第六條：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一)普通會員： 

1.有參加會員大會及本會所舉辦之各種學術集會之權利。 

2.有發言、表決、選舉、被選舉及其他應享之權利。 

3.有免費獲得本會會刊及優待訂閱本會各種刊物之權利。 

4.有擔任本會指派職務之義務。 

5.有遵守本會章程及執行本會議決案之義務。 

6.有繳納本會各種會費之義務。 

(二)學生會員： 

附件七 

 



17 
 

1.有參加會員大會及本會各種學術性集會之權利。 

2.有免費獲得本會會刊及優待訂閱本會各種刊物之權利。 

3.有遵守本會會章之義務。 

4.有繳納本會會費之義務。 

(三)永久會員： 

永久會員除免繳年會費外，其權利與義務與普通會員同。 

(四)團體會員： 

1.有免費獲得本會會刊及優待訂閱本會各種刊物之權利。 

2.有推派代表一人參加本會會員大會之權利。 

3.有繳納會費之義務。 

(五)贊助會員： 

1.享有在本會會刊每期登錄、有免費獲得本會會刊及有參加本會各種學術性集會之權利。 

2.有繳納贊助費之義務。 

(六)榮譽會員： 

榮譽會員無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等權利。 

第五章 組 織 與 職 權 

第七條：  

(一)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關，其職權如下： 

1.選舉理事監事。 

2.決定會務進行方針及有關重要事項。 

3.增訂及修改會章。 

4.審查決算。 

(二)本會設理事十五人，候補理事三人。監事五人，候補監事一人，分別組成理事會及監事會，理監

事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一次，均為無給職。 

(三)本會理、監事選舉得採用通訊選舉方式辦理。 

第八條：理事組織理事會，其職掌如下： 

(一)對外代表本會。 

(二)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召集會員大會。 

(三)策劃並辦理第四條列舉各項事務。 

(四)編預算決算。 

(五)審查會員之入會申請案。 

第九條：理事會互選常務理事三人，並由常務理事會中選舉理事長一人，任期與當屆理事同，連選得

連任一次，任期不超過四年。理事長之職掌如下： 

(一)對外代表理事會。 

(二)召集理事會。 

(三)執行理事會議決案。 

第十條：理事會為便於會務之推進，得設秘書長一人，由理事長就會員中提名，經理事會通過聘任之。 

第十一條：監事互選常務監事一人，任期與當屆監事同，其職掌如下： 

(一)代表監事會。 

(二)召集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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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監事會議決案。 

第十二條：監事會職掌如下： 

(一)監察本會會務之推進。 

(二)稽核本會之財務。 

第十三條：理事會得視辦事之需要，設立各種學術性，或事務性之委員會，各委員會之召集人，由理

事擔任之，任期與當屆理監事同，任務由理事長提經理事會通過後決定。 

第十四條：本會得於各地區設立分會或地方通訊幹事，其分會組織章程準則及通訊辦法另定之。 

第六章 會 議 

第十五條：本會會員大會每年開會一次，但理事會認為必要，或會員五分之一以上人數請求時，得由

理事召集臨時會員大會。  

第七章 經 費 

第十六條：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會員入會費及常年會費。 

(二)贊助會員之捐助。 

(三)有關機關或團體之補助。 

(四)其他捐款或收入。 

普通會員及學生會員之入會費為 100 元，普通會員年會費為 1000 元，學生會員年會費為普通會員之

一半，國外普通會員年會費則為國內普通會員之三倍，團體會員之入會費為國內普通會員之十倍，即

為一千元，團體會員年會費則為普通會員之五倍，各種會費之金額均由理監事會決定之。 

第八章 附 則 

第十七條：凡普通會員及學生會員於每年六月底以前，尚未繳納常年會費時，得停發本會刊物。 

第十八條：會員欠繳常年會費者，暫停其權利，但補繳常年會費後，得恢復其權利。 

第十九條：會員如連續欠繳常年會費達三次以上者，以自動退會論。 

第二十條：本會解散後，其剩餘財產應移屬本會所在地之地方團體或行政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 

第廿一條：本會辦事細則另訂之。 

第廿二條：本會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呈報主管機關核准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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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植物保護學會章程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修訂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修訂 

中華民國一０一年二月修訂  

中華民國一０四年ㄧ月修訂 

 

原條文內容 修正條文內容 

第三章 會 員 

第五條：會員種類及入會資格：  

(一)普通會員：  

(二)學生會員：在專科以上院校有關植物

保護科、系、所就讀之學生，經主修教授

（副教授）或科、系所主任之證明及經會

員二人之推薦得申請為學生會員。 

(三)永久會員： 

(四)團體會員：  

以上四種會員之入會，經理事會審查通過

後生效。 

(五)贊助會員： 

(六)榮譽會員：  

第三章 會 員 

第五條：會員種類及入會資格：  

(一)普通會員：  

(二)永久會員： 

(三)團體會員：  

以上三種會員之入會，經理事會審查通過

後生效。 

(四)贊助會員： 

(五)榮譽會員： 

第四章 權 利 與 義 務 

第六條：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一)普通會員： 

(二)學生會員： 

(三)永久會員： 

(四)團體會員： 

(五)贊助會員： 

(六)榮譽會員： 

第四章 權 利 與 義 務 

第六條：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一)普通會員： 

(二)永久會員： 

(三)團體會員： 

(四)贊助會員： 

(五)榮譽會員： 

第七章 經 費 

第十六條：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會員入會費及常年會費。 

(二)贊助會員之捐助。 

(三)有關機關或團體之補助。 

(四)其他捐款或收入。 

普通會員及學生會員之入會費為 100 元，

普通會員年會費為 1000 元，學生會員年

會費為普通會員之一半，國外普通會員年

會費則為國內普通會員之三倍，團體會員

第七章 經 費 

第十六條：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會員入會費及常年會費。 

(二)贊助會員之捐助。 

(三)有關機關或團體之補助。 

(四)其他捐款或收入。 

普通會員之入會費為 100 元，普通會員年

會費為 1000 元，具學生身分之會員年會

費為普通會員之一半，國外普通會員年會

費則為國內普通會員之三倍，團體會員之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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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入會費為國內普通會員之十倍，即為一

千元，團體會員年會費則為普通會員之五

倍，各種會費之金額均由理監事會決定之。 

入會費為國內普通會員之十倍，即為一千

元，團體會員年會費則為普通會員之五

倍，各種會費之金額均由理監事會決定之。 

第八章 附 則 

第十七條：凡普通會員及學生會員於每年

六月底以前，尚未繳納常年會費時，得停

發本會刊物。 

第八章 附 則 

第十七條：凡普通會員於每年六月底以

前，尚未繳納常年會費時，得停發本會刊

物。 

 



21 
 

 



22 
 

 


